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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追认 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一部小型货车和一部小

车租赁给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及送货使用。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费用一直未支付，2020年 9月公司将一部小

型汽车转让给关联方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抵扣近 3年小型货车

租赁费用。转让金额为 94100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预计 2021年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

发生金额 

（2020）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务 

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将一部小型货车和一部小车

租赁给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及送货使用。

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4.3万元 4.3万元 

出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公司为深圳市顺达安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产品 
10万元 0 

出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公司为深圳市顺达安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车辆 
10万元 9.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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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 300万元 329.5万元 

合计 - 324.3 万元  343.21 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

认 2020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刘彦崇、谢雪梅回避表决； 

尚需提交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市顺达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路创富时代名苑 905 号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路创富时代名苑 90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彦崇 

实际控制人：刘彦崇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音视频产品的技术开发;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

设计、上门安装、上门维修。  

关联关系：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刘彦崇系深圳市顺

达安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其股份 95%，对其有重大影响。 

2. 自然人 

姓名：刘彦崇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翡翠明珠花园 E栋 4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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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自然人刘彦崇系公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制定。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是公司正常经

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公司经营需要，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一部小型货车和一部小

车租赁给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及送货使用。租赁期限为

2019年 1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费用一直未支付，2020年 9月公司

将一部小型汽车转让给关联方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抵扣近 3

年小型货车租赁费用。转让金额为 94100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深圳市顺达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一部小型货车和一部小车租赁给广东延春

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及送货使用。租赁期限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每年租金为 4.3万元，租金按年结算，每年年底 12月

31日以转账的方式支付，预计 2021年产生租赁费 4.3万元。 

3..为了满足公司 2021年度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刘彦崇拟在 300万元的总额

内免息多次临时向公司提供资金使用。 

4.公司为深圳市顺达安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产品，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0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业务开展需要，是合理且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交易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不构成不利影响，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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